
喀什河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至喀拉苏乡段防洪工

程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

影响类》（HJ/T394-2007）要求，2024年 9月 14日，尼勒克县水利管理站组织

召开了喀什河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至喀拉苏乡段防洪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尼勒克县水利管理站（建设单位）、3名特邀专家、新疆

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调查报告编制机构）组成。

验收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对喀什河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至喀拉苏

乡段防洪工程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核实了相关资料和数据，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加

哈乌拉斯台乡及喀拉苏乡，喀什河下游右岸，加哈乌拉斯台乡段起点坐标：东经

82°19′37.518″，北纬 43°50′11.185″；终点坐标：东经 82°17′36.432″，北纬

43°50′0.602″；喀拉苏乡段起点坐标：东经 82°14′21.034″，北纬 43°50′15.627″；

终点坐标：东经 82°13′27.560″，北纬 43°50′17.732″。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 4.418km防洪堤，其中加哈乌拉斯台乡段（K250+630～

K253+598）长 2.968km，喀拉苏乡段（K255+250～K256+700）长 1.450km。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及《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

准》（SL252-2017）规定，确定本项目防洪工程等级为 5级，工程规模为小（2）

型，主要建筑物防洪堤建筑物级别为 5级，主要建筑物防洪堤防洪标准为 20年

一遇洪水，相应频率为 P=5%，设计洪峰流量 Q=886m3/s。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2年 3月委托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喀什河

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至喀拉苏乡段防洪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年

4月 2日取得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尼勒克县分局以尼环审字﹝2022﹞7

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本项目于 2022年 5月开工建设，于 2023年 6月竣工，于 2020年 7月投入

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3100万元，环保投资83.2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2.68%。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调查范围项目河堤两侧 200m范围，验收范围与调查范围一致。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噪声、固废产生，无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与环评对比，环评中要求施工期建设沉淀池，生产废水利用沉

淀池沉淀，经处理后的废水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污泥定期清掏，拉运至加

哈乌拉斯台垃圾处理站处理。根据现场调查，施工期未在现场设混凝土搅拌站和

洗车站；施工人员租住加哈乌拉斯台乡民房，生活污水依托民房防渗化粪池处理。

施工期无施工废水产生，对环境影响降低，因此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根据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本项目在环评及批复文件

中提出了较为全面、详细的环境保护措施，各项环保措施在工程实际建设和运行

中已得到落实。

在项目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执行环评报告表中提出

的各项相关的环境保护的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对扬尘、噪声、废水及固废

等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将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控制在了最小程度。

项目未造成大的环境影响，未发生群众因环境问题而发生的投诉等现象。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施工期

1）生态环境

本项目为防洪堤工程，占地范围属水利设施用地，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将不可

避免的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本项目总占地面积15.16hm2，部分施工道

路占用林地及湿地，完工后作为巡渠道路，改变了原有土地利用性质。施工期的

基础开挖等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对水生生态、河道水质、区域景观

的影响，可能产生水土流失影响，对土壤、动植物的影响等。本施工区域位于尼

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及喀拉苏乡，根据调查施工期设置1处施工营地，施工过

程中严格控制作业带面，严禁人为破坏作业带以外区域植被，施工期产生的各类

污染物均进行妥善处理；项目施工过程采取洒水降尘、苫盖等措施减少水土流失；

工程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清理、平整和恢复，并在施工过程中加强了对施工

人员的环保教育。

2）大气、水环境、声环境、固废环境质量

本项目为渠道建设项目，运营期项目本身不会产生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主

要发生在施工期。

①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扬尘和燃油废气。

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扬尘和燃油废气。根据现场调查，施工

现场采取洒水降尘、控制车辆速度等措施减少施工扬尘产生量；并定期进行车辆

维修保养，使用合格的油品，减少了废气的排放。

②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机械清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本项目车辆及其他施工机械未在施工区、自然水体内冲洗，施工期间依民房

作为临时生活区，施工人员生活废水排入民房内防渗化粪池。

③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包括施工现场的各类机械设备和物料运输的交

通噪声。根据调查，施工单位使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类型，定期养护，并合理安

排施工作业时间，避免高噪声设备集中施工造成局部噪声过高；运输车辆进出工



地时低速行驶。根据调查，施工期间无夜间施工情况发生，且无扰民投诉事件发

生。

④本项目无永久弃土弃渣产生，开挖土方用于河堤填筑，余方沿河道平整。

施工人员施工时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每个施工区作业结束后，

均及时、全面地进行了清场工作，未遗留有垃圾，基本做到了工尽、料完、场地

清，并按照环卫、生态环境等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固废处置。

二、运营期

本项目为防洪堤建设项目，运行期无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物产生。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当地相关规划。工程建设过程对环境影响较

小，采取相应的污染治理措施技术，工程实施过程中及实施后不会对大气环境、

水环境、声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工程建成后可改善原有河段防洪功能，避免下游

居民、耕地等遭受洪水侵袭，提供区域水土保持能力，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可促进区域生态系统良性发展。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本

工程施工及运行中落实了本项目环评报告中的环保措施，该工程的建设是合理、

可行的。

六、验收结论

经过对本工程现场勘查、资料查阅、施工期的回顾以及核查环境保护“三同

时”设施，可以得出结论：尼勒克县水利管理站按照喀什河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

台乡至喀拉苏乡段防洪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有关环保要求进行建设

施工，基本落实了施工期及运营期间各项环保措施环保“三同时”要求；本工程实

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基本一致，项目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基本能按照施工设计文

件内容执行。本项目具备申请竣工验收的条件，符合验收标准。

七、建议

（1）为保证防洪堤的正常运行，应根据“经常养护，随时维修”的原则，对

防洪堤等构筑物要建立经常性养护、定期维修等制度。



（2）沿线设置环保标识，提高过往行人环保意识。





八、验收人员信息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成员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电话

单位：尼勒克县水利管理站

2024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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